




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
＂

的总要求，重点支持

获得荣誉称号的乡镇、行政村、自然村进一步改善乡村面貌，提升

产业化程度和乡村治理水平，促进农民群众稳步增收。

三、 强化项目绩效管理。认真落实项目绩效管理，优先选择

前期工作到位的项目，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，实施全过程项

目资金绩效管理，落实公开公示制度，及时掌握资金使用管理情

况，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经验、 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。 切实

管好用好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 1.2022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表

2.2022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区域

绩效目标表

抄送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州乡村振兴局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绩效管理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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